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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交 通 大 学 
 

 

沪交人〔2021〕31 号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印发实施青年教师启航培育

计划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
 

各院（系）、部、处、直属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

见》，扎实推进“人才强校”主战略，引导青年教师积极践行“教

书育人、立德树人”使命，增强新进青年教师的归属感、使命感

和责任感，经 2021 年第 5 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，实施新进

青年教师启航培育计划。现制定印发《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实施青

年教师启航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》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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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 

2021 年 4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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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实施青年教师启航培育计划

的指导意见 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青年教师是高等教育事业的生力军，是学校发展的未来。为

全面贯彻落实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，

扎实推进“人才强校”主战略，引导青年教师积极践行“教书育

人、立德树人”使命，牢固树立“育人神圣”理念，增强新进青

年教师的归属感、使命感和责任感，帮助新进青年教师提高教育

教学能力，引导新进青年教师尽快适应新的学术环境、确定研究

方向，将个人的发展与学校发展目标有机结合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

实施青年教师启航培育计划。 

 

第二章 培育对象与期限 

第一条 培育对象为新入职的青年专任教师。 

第二条 培育期限一般为三年（首聘期）。 

 

第三章 培育方案 

第三条 全面加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，坚持思想铸魂。

引导青年教师积极参加思想政治培训，使青年教师更好地掌握马

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，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，增进对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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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、思想认同、理论认同、情感认同。

充分发挥教师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，做好在优秀青年教师、留

学归国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。 

第四条 定期开设新进青年教师专题培训班，坚持价值导向，

厚植交大文化，加强爱校教育。原则上要求新进教师在入职第一

年内参加相关培训，包含理论学习、国情教育、校史学习、社会

实践等。通过培训，引导青年教师尽快融入学校文化，理解学校

“因图强而生、因改革而兴、因人才而盛”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

义，增强“选择交大，就是选择了责任”的使命感，自觉坚持“四

个相统一”，当好“四个引路人”，争做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

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。 

第五条 协助新进青年教师提升教育教学和科研能力。优化

新进教师入职培训方案，组织新进青年教师参与教学发展中心及

各学院分中心的活动，如“教与学讲坛”、“教学工作坊”、“导师

沙龙”等，并在完成一定量的教学能力培训后领取教师资格证。

组织新入选研究生指导教师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新导师培训。各

学院应组织本学院优秀教师和新进青年教师一起通过试讲、听

课、教学观摩、研讨等形式，提升新进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。

各学院应组织青年教师在首聘期内至少参加一次本科生招生工

作，更全面了解学校情况，提升育人自觉。加强对新进青年教师

科研工作的支持，定期组织面向青年教师的科研政策宣讲会、自

然基金/社科基金申报辅导、校内科研基地、公共服务平台参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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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交流等活动，组织青年教师参与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企业对

接等活动。 

第六条 推行青年教师导师制，充分发挥领军人才的头雁效

应。新进青年教师可在首聘期内与学科方向、研究方向相近的教

授进行双向互选，确定培养关系后在学院备案。导师应为学科领

军或核心骨干人才，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，愿意在学术方向凝练、

学术共同体融入等方面给予青年教师切实的指导和帮助，引导青

年教师围绕“四个面向”开展科研工作。 

第七条 学校青年教师联谊会及各学院分会充分发挥青年群

众组织作用，吸引新进青年教师参与联谊会活动，促进青年教师

的沟通理解，加强跨领域、跨专业、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。 

 

第四章 组织实施 

第八条 各学院应高度重视新进青年教师的培养，扎实做好

组织安排工作。学院应在青年教师入职后尽快帮助其熟悉学校、

学院情况，尽力为新进青年教师的事业起步创造条件，尽力协助

解决青年教师在生活上的后顾之忧。启航培育计划的实施情况将

纳入院系年度人才队伍建设考核体系。 

第九条 建立学院与新进青年教师的谈话机制。学院领导班子

成员可通过单独谈话、座谈等形式，主动关心新进青年教师的工

作、生活等各方面情况、及时了解其实际需求以及对学院工作的

意见建议。学院一般应在新进青年教师入职三个月内与其谈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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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学院应将指导新进青年教师列入学科领军人才和核

心骨干教师的工作职责，在聘期（岗位协议期）评估中对导师的

工作应予以考虑。对培育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导师，在评奖评优、

考核评估等工作中予以倾斜。学院可定期组织导师座谈会、导师

与青年教师座谈会等，交流导师制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做法，及时

解决发现的问题。 

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各学院根据本指导意见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落实

计划安排，注重工作的实效性。 

第十二条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人力资源处（教师

工作部）负责解释。 

上海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4月 28日印发 主动公开 


